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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为适应湛江市政府采购发展需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《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我局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现面向本市市区范围（霞山、赤坎、坡头、麻章、开发区，一小时内到达霞赤两区）公开征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，参加我市政府采购评审工作。现将征集工作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一、评审专家的基本条件
（一）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8年，具有本科（含本科）以上文化程度，中级（含中级）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； 
（二）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能做到廉洁自律、遵纪守法；
（三）熟悉政府采购、招标投标的相关政策法规和业务理论知识及计算机基本操作，能胜任政府采购评审工作，并能客观公正履行评审职责；
（四）年龄在60周岁以下、健康状况良好的各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企业、科研及教学单位等专业人士，如专业领域优秀者，年龄可放宽至65周岁；
（五）本人愿意以独立身份参加政府采购评审工作，并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管理；
（六）没有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；
（七）所在单位同意推荐；
（八）如达不到第一款条件，但在相关工作领域有突出专业特长并熟悉产品情况，且符合其他资格条件，可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批准。
二、评审专家的权利和义务
（一）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享有以下权利：
1.对政府采购制度及相关情况的知情权；
2.对供应商所供货物、工程和服务质量的评审权；
3.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的表决权；
4.按规定获得相应的评审劳务报酬；
5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（二）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承担以下义务：
1.为政府采购工作提供真实、可靠的评审意见；
    2.严格遵守政府采购评审工作纪律，不得向外界泄露评审情况（不包括本条第四款内容）；
    3.发现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有不正当竞争或恶意串通等违规行为，应及时向政府采购评审工作的组织者或财政部门报告并加以制止；
4.解答涉及政府采购评审工作中有关问题的咨询或质疑；
5.评审中应当回避的情形必须主动回避；
6.不得违反职业道德和廉洁自律规定，私下接触投标供应商，收受投标人、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；
7.在评标过程中不能擅离职守，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；
8.在评审工作中，不能发表明显倾向性或歧视性意见的；
9.须按采购文件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进行评审；
10.评审专家之间不得私下达成一致意见，违背公正、公开原则，影响和干预评标结果；
11.不得弄虚作假骗取评审专家资格；
12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三、征集评审专家的专业范围：（见附表）
四、申请时间：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。
五、评审报酬：具备高级职称的每人每次300元/半天，具备中级职称的每人每次250元/半天，具体按照《关于湛江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办法的通知》执行。
六、申请程序：登陆湛江市政府采购网，在最新动态栏目中
《申请湛江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程序》下载《广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登记表》和《申请湛江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格德才评价表》填写，经所在单位同意盖章，附身份证、职称证、学历证书等有关资料复印件交到我局政府采购监管科，并携带原件核对，经资料审核并统一考核政府采购评审业务知识通过后，核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格。
七、联系：赤坎区康顺路48号湛江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管科，电话0759-3220856、3220722，李先生、许先生
 附件：
1.《湛江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登记表》 (点击下载）
 2.《申请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德才评价表》 (点击下载）
 3.《征集专业范围》 (点击下载）
4.《关于协助征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函》 (点击下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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